
天元气体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及设计诊断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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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潜在投标人：
现将天元气体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及涉及诊断项目公告如下，欢迎具备投标条件的潜在投标方投标：
一、项目建设人
单位名称：莱芜天元气体有限公司
    二、招标人
 单位名称：莱芜天元气体有限公司
三、项目说明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2]（一）招标名称：天元气体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及设计诊断项目
（二）招标内容：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5]本次主要维修内容：
根据应急管理部（应急〔2018〕19号）《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指南（试行）》的通知以及鲁安监发〔2011〕118号《关于开展化工装置设计安全诊断的工作意见》要求，对莱芜天元气体有限公司的60000m³/h制氧机工组和7、8、9、10号制氧机组（22000m³/h*4）共5套装置以及管道、设施等，进行安全生产及设计诊断工作。针对安全专业、制氧工艺专业、管道专业、设备专业、仪表专业、电气专业、消防专业、建筑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等方面，分析项目目前实际状况，提出措施建议。并附总平面布置、工艺流程、防雷静电、消防、爆炸危险区域划分、报警仪分布、设备及管道布置等，与实际相符的图纸，盖有效资质公章。
（三）工期: 合同签订后35日内成本次设计诊断工作。
（四）资金来源：列支安全生产费用。
[bookmark: _Hlk4138801]（五）施工地点:天元气体有限公司。
（六）本项目拟确定一家单位承担，只提供一次报价机会（若因招标方标书要求变动而统一澄清时，可在统一澄清后再给与所有报价单位一次重新报价的机会）。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资格审查采取网上审核方式，投标人不符合以下条件的，资格审查将被否决，不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评标。（投标人需按要求将相关资料原件扫上传至招标系统）
本项目投标单位具备以下条件：
1.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为在国内注册的公司，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在人员、资金等方面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能力；且未被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列入禁入名单(否决项)。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施工资质：投标方应具有化工石化医药行业/专业甲级工程设计资质；（否决项）
3.业绩要求：(否决项)
提供2019年1月1日至报名截止日，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的安全生产及设计诊断合同。需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同步上传相关具体诊断内容、竣工验收证明或该项目开具的发票等作为证明材料），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如不能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招标人不予认可。（分包合同不予认可。）
4.办理资审手续的投标方，要求是本单位专门负责投标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需提供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且被委托人必须为投标单位正式人员（需提供社保证明）。（否决项）
5.招标方根据项目需求，可对通过资格初审的投标单位装备水平、业务能力等进行实地考察，经考察不合格的单位，资格预审不予通过。
6.本招标项目投标人不得挂靠、借用资质投标，经查证核实后，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中标后不得转包。
7.投标人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等状态。
8.本次招标无投标保证金。
五、投标人须知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网上审核的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录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报名后，要求投标人在电子招标平台上传企业相关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业绩等扫描件。
六、投标报名截止时间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
七、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济南市钢城区友谊路26号）。
八、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
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逾期视为放弃投标。
九、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后，点击申请参加，进入下一轮标书交费、技术标书下载、详细投标等工作，按本公告要求交费即可）。
本招标项目标书费100元人民币。
十、投标保证金
本招标项目无投标保证金。
十一、招标文件澄清或答疑
（一）在投标截止日前，招标人统一组织标前答疑、现场踏勘、技术交流，有权就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澄清文件以附件的形式，在招标人招标平台内予以发布。
（二）投标人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答疑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5天前向招标人提出，澄清文件给予统一答复。澄清要求文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及投标项目，不按要求注明信息的，招标人有权作未收到澄清要求文件处理。招标人在投标截止日前3日答复，答复不说明问题来源。
（三）请潜在投标人每日登陆
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用注册的用户名查找是否有招标澄清或补充文件及现场澄清通知等信息，招标人不再单独通知，怠于登陆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保人承担。
12、 关于标书费收据业务和投标保证金缴纳说明
    （一）标书费和投标保证金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行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76010101100006482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


标书费和保证金交款后，请将银行回执单扫描发至邮箱：lgzhaobiao@163.com或传真至0531-76923170，工作人员据此开通有关投标权限。另：投标保证金退还暂时继续按照原流程办理。
权限开通联系人电话：0531-76923170、76923197、76923175、76923196。
（二）电子发票开具说明
如开具标书费数电发票，请通过电子邮件将开票信息、联系方式、以及交款银行回执单等发至sglwfgs@163.com邮箱。联系电话：0531-76829346吴先生。
（三）保证金退款说明
1. 保证金退款，需准备以下手续：
（1）申请退款单位的收款收据（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
（2）银行汇款信息（即保证金汇款回执单，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
（3）业务办理人员的法人授权书（加盖单位公章、法人章及财务专用章）、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 携带以上手续到招标中心（济南市钢城区友谊大街26号）419室办理，联系人：李先生 0531-76923197
3. 每月仅限5-25号期间的工作日办理（如遇节假日等情况顺延）。月末办理银行转账支付。（请各单位月末两天自行查询银行账户）。
十三、招标人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莱钢办公楼。
招标平台联系人：宋先生   0531-76923171              
十四、投诉受理
投诉受理电话：0531-76923171 
邮箱：lgzhaobiao@163.com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我        是                            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          负责                              项目公开招标的投标事宜，为本工程的委托代理人，其所签署的文件，我公司均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公章）：
授权人（签名或公章）：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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